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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国银保监会厦门监管局关于李建鸿任职资格的批复》（厦

银保监复〔2019〕223号）、《中国银保监会厦门监管局关于于李胜

任职资格的批复》（厦银保监复〔2019〕224号）文件批复，公司同

意自 2019 年 12月 31 日起由李建鸿先生、于李胜先生担任我司独立董

事。同时，依厦建发函〔2019〕37 号、台寿字第 1084220074 号及君

龙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，吴小敏女士、

卓长兴先生因个人原因，分别自 2019 年 12 月 30 日、12 月 31 日起

不再担任我司董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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